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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2 月 14 日 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 
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兒 童 死 亡 檢 討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「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 討 委 員 會 」

(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 )分 別 於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7 月 發 表

的 首 份 和 第 二 份 報 告 書 內 ， 載 述 委 員 會 就 所 檢 討 的 兒 童 死

亡 個 案 的 檢 討 結 果 及 建 議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為 促 進 跨 機 構 及 跨 專 業 合 作 ， 以 預 防 可 避 免 的 兒 童

死 亡 事 故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(下 稱 「 社 署 」 )  於 2008 年 2 月 開

始 推 行「 檢 討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先 導 計 劃 」(下 稱「 先 導 計 劃 」)，
檢 討 在 2006 年 及 2007 年 發 生 涉 及 死 於 自 然 或 非 自 然 因 素

的 18 歲 以 下 兒 童 的 死 亡 個 案，以 找 出 服 務 及 制 度 上 優 良 或

可 改 善 之 處 ， 並 作 出 建 議 。 社 署 其 後 於 2010 年 7 月 12 日

及 2011 年 2 月 14 日 向 委 員 匯 報 先 導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[立 法

會 CB(2)1984/09-10(03)號 文 件 ]， 以 及 在 先 導 計 劃 檢 討 委 員 會

完 成 檢 討 發 生 於 2006 年 及 2007 年 的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， 和 在

評 估 「 先 導 計 劃 」 的 成 效 後 發 表 的 總 結 報 告 內 載 述 的 有 關

結 果 及 建 議 [立 法 會 CB(2)972/10-11(06)號 文 件 ]。  

 

3 .   社 署 於 2011 年 5 月 成 立 常 設 的 委 員 會，其 職 權 範 圍

載 於 附 件 甲，成 員 包 括 來 自 不 同 界 別 的 專 業 人 士 (包 括 醫 學

界 、 教 育 界 、 社 福 界 、 法 律 界 等 )及 家 長 代 表 。 檢 討 工 作 旨

立法會CB(2)421/15-16(06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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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協 助 優 化 與 兒 童 福 祉 相 關 的 社 會 服 務 制 度 ， 重 點 在 於 促

進 跨 界 別 及 跨 專 業 的 合 作 ， 以 預 防 可 避 免 的 兒 童 死 亡 事

故 ， 而 非 確 定 死 因 或 責 任 誰 屬 。 檢 討 範 圍 只 涵 蓋 涉 及 18
歲 以 下 兒 童 的 死 亡 個 案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已 向 死 因 裁 判 法 庭

呈 報 的 個 案 。 檢 討 工 作 包 括 取 閱 死 因 裁 判 法 庭 存 檔 的 相 關

文 件 ， 輔 以 曾 經 為 已 故 兒 童 提 供 服 務 的 服 務 機 構 或 政 府 部

門 的 服 務 報 告 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發 表 的 報 告  

 

4 .   委 員 會 由 2011 年 6 月 開 始 運 作，在 完 成 檢 討 發 生 於

2008 年 及 2009 年 的 238 宗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後 ， 於 2013 年 5
月 發 表 首 份 報 告，並 在 報 告 提 出 21 項 建 議，以 預 防 可 避 免

的 兒 童 死 亡 事 故 。 該 報 告 已 上 載 於 社 署 網 頁 ( 網 址 ：

h t t p : / / w w w. s w d . g o v. h k / d o c / w h a t s n e w / 2 0 1 3 1 2 / C F R P F i r s t  R e p o r t - 2 0 1 3 1 2 C . p d f )。其

後 ， 委 員 會 繼 續 其 檢 討 工 作 ， 並 在 完 成 檢 討 發 生 於 2010
年 及 2011 年 的 238 宗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後 ， 於 2015 年 7 月 發

表 第 二 份 報 告，並 在 報 告 提 出 47 項 建 議。該 份 報 告 亦 已 上

載 於 社 署 網 頁 ( 網 址 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s w d . g o v. h k / d o c / w h a t s n e w / 2 0 1 5 11 / C F R P 

S e c o n d  R e p o r t  C h i . p d f )。  

 

 

兩 份 報 告 的 內 容  

 

5 .   首 份 報 告 涉 及 發 生 於 2008 年 及 2009 年 的 238 宗 兒

童 死 亡 個 案，包 括 死 於 自 然 (156 宗 )及 非 自 然 (82 宗 )因 素 的

個 案。第 二 份 報 告 則 包 括 238 宗 發 生 於 2010 年 及 2011 年

的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， 其 中 151 宗 是 死 於 自 然 因 素 ， 而 87 宗

是 死 於 非 自 然 因 素 。 兩 份 報 告 內 的 個 案 均 屬 已 向 死 因 裁 判

法 庭 呈 報 的 個 案 。  

 

6 .   委 員 會 提 出 了 多 項 預 防 兒 童 ╱ 青 少 年 自 殺 的 建 議 ，

包 括 教 導 兒 童 對 生 命 抱 正 面 態 度 ， 以 不 屈 不 撓 的 精 神 面 對

可 能 出 現 的 逆 境 和 失 敗 ； 在 面 對 困 難 或 感 到 困 擾 、 或 當 有

朋 輩 向 他 們 表 達 自 殺 念 頭 時 ， 應 及 時 向 可 靠 的 成 年 人 或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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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人 士 求 助；教 育 家 長，使 他 們 掌 握 有 效 的 管 教 子 女 技 巧，

改 善 家 人 間 的 溝 通 和 關 係 ， 和 處 理 青 少 年 子 女 的 感 情 和 分

手 問 題 ， 並 因 應 子 女 的 能 力 加 以 培 育 ， 接 受 他 們 的 不 足 之

處 ； 優 化 學 校 的 生 命 教 育 及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， 以 加 強 學

生 解 決 問 題 及 抗 逆 的 能 力 ； 透 過 訓 練 ， 加 強 專 業 人 士 對 兒

童 情 緒 表 現 的 觸 覺 ， 和 準 確 評 估 兒 童 及 其 家 人 各 項 心 理 社

會 需 要 ， 以 及 察 覺 兒 童 自 殺 意 念 的 能 力 ； 並 加 強 多 專 業 溝

通 和 合 作 ， 確 保 有 需 要 的 兒 童 得 到 適 切 的 治 療 和 支 援 服

務 ； 在 大 眾 方 面 ， 需 提 升 個 人 、 家 庭 和 大 眾 的 意 識 ， 使 他

們 對 有 需 要 及 有 自 殺 跡 象 的 人 士 多 加 留 意 ， 及 早 察 覺 及 介

入 。  

 

7 .   就 兒 童 死 於 交 通 意 外 的 個 案 ， 委 員 會 提 出 了 多 項 預

防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的 建 議 ， 包 括 以 道 路 安 全 運 動 加 強 行 人 的

道 路 安 全 意 識 ， 尤 其 是 學 前 兒 童 、 跨 境 學 童 和 從 內 地 新 來

港 的 兒 童 ， 以 及 提 醒 照 顧 者 與 學 前 兒 童 一 起 在 街 道 上 要 格

外 小 心 。  

 

8 .   委 員 會 亦 提 出 了 多 項 有 關 家 居 安 全 的 建 議 ， 包 括 透

過 公 眾 教 育 提 高 照 顧 者 對 家 居 安 全 的 意 識 ， 例 如 以 公 眾 教

育 提 高 家 長 的 意 識 ， 將 有 毒 物 質 置 於 兒 童 接 觸 不 到 的 地

方 ； 對 兒 童 頭 部 受 傷 的 症 狀 提 高 警 覺 及 留 意 並 即 時 處 理 ；

切 勿 獨 留 兒 童 不 顧 或 獨 留 兒 童 在 家 ， 密 切 留 意 兒 童 ， 以 防

他 們 從 高 處 ／ 梳 化 上 墮 下 ； 設 置 安 全 裝 置 ， 並 確 保 裝 置 妥

善 使 用 和 繫 穩 。  

 

9 .   至 於 有 關 兒 童 遭 受 襲 擊 而 喪 生 的 個 案 ， 委 員 會 提 出

多 項 建 議 ， 防 止 此 類 慘 劇 再 度 發 生 ， 包 括 以 公 眾 教 育 提 醒

家 長 有 責 任 好 好 照 顧 子 女 ， 和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他 們 都

沒 有 權 利 奪 去 子 女 的 性 命 ﹔ 請 大 眾 提 高 警 覺 ， 當 發 現 為 人

父 母 者 有 跡 象 或 作 口 頭 威 脅 要 自 殺 或 傷 害 他 們 的 孩 子 時 ，

必 須 謹 慎 看 待 ； 加 強 新 生 家 長 或 準 父 母 對 產 後 抑 鬱 的 認

識 ， 並 鼓 勵 他 們 當 察 覺 新 生 母 親 有 產 後 抑 鬱 的 症 狀 時 應 尋

求 協 助 ； 及 鼓 勵 大 眾 在 面 對 個 人 或 家 庭 問 題 時 ， 特 別 是 牽

涉 兒 童 的 照 顧 問 題 時 ， 應 盡 早 求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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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 委 員 會 在 第 二 份 報 告 中 ， 亦 為 橫 跨 不 同 性 質 的 兒 童

死 亡 個 案 提 出 建 議 。 除 了 以 公 眾 教 育 鼓 勵 家 庭 尋 求 專 業 協

助 和 提 高 照 顧 者 對 家 居 安 全 的 意 識 外 ，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為 中

學 生 加 強 全 面 的 兩 性 關 係 及 性 教 育 ； 提 高 大 眾 對 隱 瞞 懷 孕

可 引 致 的 致 命 後 果 的 意 識 ； 以 及 重 申 成 年 人 與 嬰 兒 同 床 而

睡 的 致 命 風 險 。  

 

11.   除 上 述 的 建 議 重 點 外 ， 兩 份 報 告 的 一 些 重 點 內 容 亦

輯 錄 於 附 件 乙 及 附 件 丙 ， 以 便 各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
 

跟 進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

 

12.  委 員 會 在 完 成 檢 討 每 兩 年 的 個 案 後 ， 均 會 將 建 議 送

交 相 關 政 策 局 ／ 政 府 部 門 和 機 構 ／ 組 織 尋 求 意 見 和 回 應 。

委 員 會 會 繼 續 跟 進 建 議 的 落 實 情 況 ， 而 對 於 曾 於 先 前 報 告

提 出 相 類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會 會 主 動 向 有 關 方 面 查 詢 各 項 改 善

措 施 的 最 新 推 行 情 況 ， 並 將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和 相 關 政 策 局 ／

政 府 部 門 和 機 構 ／ 組 織 的 意 見 、 回 應 和 改 善 措 施 的 推 行 情

況 ， 按 不 同 死 亡 因 素 ， 詳 列 於 各 份 報 告 內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3. 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2015 年 1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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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甲  

 

 

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 

 

 

(i) 透過檢討兒童死亡個案，研究在該些個案發生前，箇中的危機

因素及各曾介入或涉及的機構╱政府部門的服務流程（如有的

話）； 

(ii) 找出在提供相關服務的過程中、制度及多專業合作上的良好做

法或汲取到的經驗，並提出改善建議； 

(iii) 跟進檢討委員會為優化服務所作出的建議的落實情況； 

(iv) 識別兒童死亡個案的有關模式及趨勢，以制訂預防兒童死亡的

策略；及 

(v) 促進跨界別及跨專業在提供兒童福利服務上的協作，以預防兒

童死亡。 

 
 
 
 
 
 

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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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乙  

 

「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 討 委 員 會 」 首 份 報 告 的 重 點 內 容  

 
 

主題及重要事項 

 

  委員會檢討了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發生的個案後，定出下列主題及

重要事項： 

 

(i) 對於大部分個案而言，父母及照顧者妥為照顧及小心看管孩子，仍然

是預防兒童死亡的最重要因素； 

(ii) 需要推行公眾教育，提高照顧者的家居安全意識，確保他們具備適當

知識和照顧兒童的技巧； 

(iii) 向兒童灌輸道路和家居安全的知識，有助預防兒童因交通或家居意外

而失去生命； 

(iv) 公眾、照顧者和從事兒童工作或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員，可多加留意兒

童所面對的風險，以便適時提供協助或作出介入；以及 

(v) 推行生命教育，教導兒童珍惜生命，自強不息，藉此幫助他們克服生

命中的各種挑戰。同樣地，家長也要接受生命教育，學會珍惜、尊重

自己及孩子的生命，以防止兒童遭受致命襲擊。 

 
 
 
 

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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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丙  

 

「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 討 委 員 會 」 第 二 份 報 告 的 重 點 內 容  

 
 

給家長、兒童和有關各方的主要訊息 

 

  就檢討發生於 2010 年和 2011 年的兒童死亡個案，檢討委員會向

家長、兒童和有關各方提出下列主要訊息：  

 

家長和照顧者 

自殺個案 

 你的子女可能正面對各種生活壓力和困難。支持你的子女，保持有建設

性的溝通以了解他們的需要和可能正遇到的困難。 

 留意並對子女的情緒化╱激烈的行為，及以口頭或透過訊息和筆記表示

╱威脅會自殺等行為保持警覺。過往企圖自殺的紀錄是再次有自殺危機

的重要跡象。 

 儘管你的子女可能未有說出他們的困難，他們需要你的協助。做好準

備，伸出援助之手。如果你無法處理問題，可透過直接聯絡或各種熱線

服務向專業人士如福利服務機構和學校的社工求助。 

 

意外個案 

 道路對兒童來說，尤其充滿危險。盡量不要讓幼童獨自橫過街道╱道

路。與子女同行時，應牢牢牽住他們的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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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子女會學習你的言行舉止。因此，時刻樹立好榜樣，言傳身教，遵守道

路交通法規，例如遵守交通燈號和使用行人隧道╱天橋安全橫過街道╱

道路。 

 留意家中各種潛在風險及威脅。清除這些潛在威脅和設置安全裝置，以

防家居意外，並經常檢查安全裝置是否已安裝妥當和繫穩。 

 

襲擊個案 

 當你面對壓力和問題，向家人和朋友傾訴，必要時向專業人士求助。總

會有人可以提供幫助。 

 對易受各種風險影響的家人保持關注和警覺，為他們提供支援或幫助他

們向專業人士求助。 

 

橫跨不同性質的兒童死亡 

 注意與嬰兒同床而睡的致命風險。時刻作出適當安排，確保嬰兒睡眠時

的安全。 

 

 

兒童與青少年 

自殺個案 

 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都可能面對各種生活壓力和困難。你

可以放心，身邊的家人、朋輩和朋友都樂意聆聽和了解你的感受和問題。 

 你也可以向專業人士求助，包括老師、學生輔導人員、醫生及社工等。

此外，社會亦有各種熱線為你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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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當你知道朋輩有自殺意圖時，告訴可靠的成年人或其他專業輔導人員，

他們可以盡早為你有需要的朋輩提供幫助。 

 你可參加有關解難技巧的培訓，和讓自己多接觸正面的人生體驗。你會

知道所有問題總有解決辦法。 

 

意外個案 

 對各種環境下的潛在風險及威脅保持警覺，例如在街道╱道路上、家中

或當參與高風險運動及活動時，包括游泳、騎單車和高風險的遊樂設施

╱機動遊戲等。 

 多認識自己的體力╱限制以及所患疾病的潛在風險，避免參與需要付出

超過你所具技能及體力的活動。切勿高估自己的體力及能力。 

 

 

學校 

自殺個案 

 學校人員可以對可能正面對各種壓力和困難的學生，表示理解和關心，

並提供適時的協助。有需要時，他們可與父母及其他專業人士協作，為

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有效的幫助。 

 學校人員須經常保持敏銳、關心學生，尤其對有特別需要的學生。他們

須留意學生情緒化和激烈的行為，及以口頭或透過訊息和筆記表示╱威

脅有自殺的念頭。過往企圖自殺的紀錄亦是再次有自殺行為的重要跡

象。 

 學校人員應多加留意學生之間發生的任何欺凌行為，並迅速干預或提供

適時的支援╱輔導，以防問題惡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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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學校人員可教導學生解難技巧，並幫助他們提高面對人生困難時的抗逆

能力。 

 

意外個案 

 學校人員可透過適當方法，教導學生提高對自身體力╱限制的自我認識

和了解。 

 學校人員亦可教導學生評估環境風險，並提醒他們在參與高風險運動和

活動前，應採取安全和預防措施。 

 

襲擊個案 

 學校人員可教導學生多加留意和警惕不同情況下的潛在風險，並提醒學

生在面對風險和威脅時可採取的自我保護方法，並向可靠的成年人，例

如家人、親友、老師和其他專業輔導人員求助。 

 

 

其他有關各方 

 檢討委員會提出若干有關向兒童、父母及大眾提供各類公眾教育的建

議。相關政府決策局╱部門及機構可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，提高大眾

對預防各類性質死亡的認識。 

 此外，政府決策局╱部門、法定組織及機構應嚴格執行各項有關安全事

宜的規則和法規，包括交通安全、家居安全、產品安全、藥物和食品安

全等。在適當情況下，應檢討相關標準，和研究是否需要提升標準，確

保能為兒童提供一個持續改善安全標準的安全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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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福利服務提供者亦可透過計劃與活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教育，包括透過

對父母╱照顧者和兒童的教育，提升他們對各種風險、危害及威脅的認

識，並鼓勵他們在遇到任何困難和問題時應該求助。 

 此外，福利服務提供者應確保為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，包括少數族裔社

群，提供足夠的社會服務。 

 專業輔導人員應與各方及不同的專業人士協作，確保能盡早為有需要的

個人和家庭提供所需的社會服務及支援。 

 執業醫生除與病人及其家人就最佳治療方案作有效溝通外，當有病人去

世後被發現有未經診斷的遺傳病時，可為已故病人的家人作出所需轉

介，以接受進一步調查和跟進治療。 

 

 

 

 
****** 

 




